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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之辦理目的 

由於 111-112 年度缺乏檢核機制無法確認調查成果之正確性，未來國土計畫輔導原

鄉既有居住用地合法時，恐有損部落族人提出住宅使用申請相關佐證文件之效力。爰

113-114 年度直轄市、縣（市）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增加調查成果檢核事項，

以利後續運用。 

為使後續檢核標準有其一致性，研擬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標準作業，

包括內業資料標準檢查及合理性檢查，以及外業檢核調查成果與現地使用情況相符與

否，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檢核作業使用，以確認本調查成果之完整性及正確性，

作為後續輔導原鄉居住用地合法之佐證文件。 

二、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之應用 

（一）作為申請作住宅使用之證明文件

考量過去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須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提出合法建物證明文件佐

證，實務上作業繁複且舉證困難，爰本次擬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全面性

調查資料，作為後續部落族人依法申請作住宅使用之相關佐證文件，未來輔導部落

居住用地合法，原則無須由部落族人自行舉證，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亦無需逐案至部落現地確認使用情形，以達簡政便民及減輕地方原民單

位行政負擔之目的。因此本次調查成果將作為輔導部落居住用地及原住民族傳統慣

俗設施申請合法使用之審查參考資料。 

（二）作為農 4 劃設審議之參考

本次調查成果得用於檢視劃入農 4 之既有建物，是否屬於農村居住生活相關之

建物、鄰里性公共設施或傳統慣俗設施使用。 

（三）作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之參考

本次調查成果包含部落範圍內建築物及既有公共設施之使用型態，前開各項調

查資料可反映部落居住生活之基本現狀及發展需求，可作為未來推動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之參考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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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冊使用說明 

（一）使用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聚）落溝通及國

土功能分區圖法定作業」之「業務單位」及調查作業之受託廠商或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委外辦理成果檢核作業之「受託廠商」。 

（二）使用用途 

辦理「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檢核作業流程及作業依循。駐地人

員完成調查作業後，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作業之受託廠商自行檢核全數

調查資料及填寫自主檢查紀錄表。後續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或委外）

辦理成果檢核作業，繳交調查成果及成果檢核紀錄至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再由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調查成果辦理檢核作

業，以維調查成果品質之一致性及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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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分工 

表 1 各相關單位（人員）調查檢核作業工作內容 

權責分工 應辦事項 

原住民族委員會 

1.檢視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調查作業流程及方法之合理性及
妥適性，並提供修正建議事項。

2.檢視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作業流程及方法之合理
性及妥適性，並提供修正建議事項。

3.辦理教育訓練。

4.提供使用部（聚）落調查平台之意見回饋或操作修正建議。

5.確認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之空間範圍，並提供核定部落範
圍框最新數值圖資。

6.釐清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之檢核作業之執行疑義，並
確認調查成果：

(1)檢核確認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慣俗設施之使用項目。

(2)就原住民族土地使用型態分類，如有實際認定疑義，應予以
釐清。

7.至部落辦理現地抽查或拜訪。

8.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並出席直轄市、縣
（市）政府成果檢核相關會議。

9.製作政策推廣宣導品。

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 

1.建立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調查作業流程及方法。

2.建立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作業流程及方法。

3.辦理教育訓練，以及製作影片及 E-learning 教材。

4.維運管理部（聚）落調查平台（含功能增修及資料建置、轉
移）。

5.蒐集並建置調查所需基礎圖資（含建物框分棟作業）。

6.辦理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作業，彙整相關執行疑
義（包含原住民族傳統慣俗設施使用項目及土地使用型態等），
並就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慣俗設施之使用項目，送請原住 民族委
員會檢核確認。

7.至部落辦理現地抽查或拜訪。

8.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辦理進度，並出席直轄市、
縣（市）政府成果檢核相關會議。

9.蒐集和滾動更新修正部（聚）落調查常見分類疑義及案例彙
編。

10.核定部落範圍空間數化。

11.製作政策推廣宣導品。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1.參與教育訓練。

2.辦理及督導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含成果建置及資料
自主檢核）。

3.辦理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作業，檢核及修正駐地
人員繳交之調查成果資料。

4.至部落辦理現地抽查或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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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於資料檢核完成後，召開公所及村里鄰長會議。

6.提供使用部（聚）落調查平台之意見回饋或操作修正建議。

7.建議進行調查前，應發文通知公所及部落，說明將有駐地人員
進入部落調查。

8.建議製作駐地人員調查背心與識別證，增進駐地人員調查效
率。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之 各 鄉

（鎮、市、區）

公所 

1.參與教育訓練。

2.協助駐地人員辦理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

3.協助確認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成果。

4.配合至部落辦理現地抽查或拜訪。

5.出席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召開之公所及村里鄰長會議以及
確認調查成果。

6.提供使用部（聚）落調查平台（民眾閱覽版查詢系統）之意見
回饋或操作修正建議。

7.建議進行調查前，應發文通知部落，說明將有駐地人員進入部
落調查。

直 轄 市 、 縣

（市）政 府之受

託廠商 

1.參與教育訓練。

2.設置駐地人員，辦理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含成果建
置及資料自主檢核）。

3.配合檢核作業，如有錯誤，應於部（聚）落調查平台修正並登
打正確資料。

4.配合至部落辦理現地抽查或拜訪。

5.配合參與公所及村里鄰長會議。

6.提供使用部（聚）落調查平台之意見回饋或操作修正建議。

駐地人員 

1.參與教育訓練。

2.穿著調查背心及識別證，前往部落調查建物及設施物。

3.配合檢核作業（含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受託廠商自主檢
核），如有錯誤，應於部（聚）落調查平台修正並登打正確資
料。

4.配合至部落辦理現地抽查或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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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聚）落調查成果檢核

一、檢核內容 

就部落（聚）環境基本調查成果檢核機制之應檢核內容， 說明如下： 

（一）檢核標的：

檢核標的為各直轄市、縣（市）113-114 年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 

（二）檢核事項：

1.調查成果數量：檢核應調查之既有建築物或設施是否均已完成調查。

2.調查成果品質：檢核調查成果之檔案格式是否符合規定、屬性欄位值

是否遺漏或錯誤、使用型態分類是否合理及現況照片拍攝品質等。

二、檢核流程 

分 3 批次進行調查成果檢核，並採二級檢核，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單位

分別進行檢核，檢核作業流程如圖 1 所示。 

（一）3 批次檢核

應依規劃時程辦理檢核作業，由調查作業受託廠商先行自主檢核，再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進行檢核作業，並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114 年 1 月 31 日及 114

年 5 月 31 日分批次繳交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後續由中央單位辦理檢核作

業。 

（二）二級檢核

1.第 1 階段檢核：直轄市、縣（市）政府檢核

駐地人員完成調查作業後，建議受託廠商於繳交調查資料予直轄市、縣

（市）政府前，應自行檢核全數調查資料及填寫自主檢查紀錄表。繳交予直轄

市、縣（市）政府後，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或委外）辦理成果檢

核作業，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檢核作業後，再繳交調查成果及成果檢核

紀錄至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第 2 階段檢核：中央單位檢核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檢核後，再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內政部國土

管理署就各直轄市、縣（市）之調查成果辦理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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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調查成果檢核作業流程圖（含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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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核數量 

針對二級檢核（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單位）之檢核數量說明如下： 

（一）中央單位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內外業檢核之部落及建物抽檢比例，詳表

2 所示。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業檢核之各部落應抽檢建物數區間統計，詳見附件

一（一）。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單位外業檢核之各部落應抽檢建物數區間統

計，詳見附件一（二）。

（四）中央單位內業檢核之各部落應抽檢建物數區間統計，詳見附件一（三）。

表 2 中央單位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內外業檢核之部落及建物抽檢比例 

單位 

抽檢 

對象 

中央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 
廠商自
主檢查 

內

業 

部落 
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每梯
次繳交成果應抽檢 20%之部
（聚）落（無條件進位） 

100% 100% 

建物 

每個部（聚）落至少抽檢 10%

之建物（無條件進位，未達
20 棟者，應至少抽檢 20 棟。
如部（聚）落內建物總數未達
20 棟者，應全數檢查） 

每個部（聚）落至少抽檢 20%

之建物（無條件進位，未達
30 棟者，應至少抽檢 30 棟。
如部（聚）落內建物總數未達
30 棟者，應全數檢查） 

100% 

外
業 

部落 
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每
梯次繳交成果應抽檢 5%之部
（聚）落（無條件進位） 

100% - 

建物 

每個部（聚）落至少抽檢 5%
之建物（無條件進位，倘未達
10 棟者，應至少抽檢 10 棟。
如部（聚）落內建物總數未達
10 棟者，應全數檢查） 

每個部（聚）落至少抽檢 5%
之建物（無條件進位，倘未達
10 棟者，應至少抽檢 10 棟。
如部（聚）落內建物總數未達
10 棟者，應全數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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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央單位合理性檢查之部（聚）落抽檢數量表 

直轄市、縣（市） 

政府繳交時間 1與部落數 

中央單位 

資料標準

檢查 

合理性檢查 

內業檢核數量 

(抽檢 20%部落) 

外業檢核數量 

(抽檢 5%部落) 

第 1 批次檢核 113.10.31 227 (30%) 全數檢查 46 12 

第 2 批次檢核 114.01.31 227 (30%) 全數檢查 46 12 

第 3 批次檢核 114.05.31 282 (40%) 全數檢查 57 15 

小計 
736 

(100%)2 
小計 149 39 

備註： 
1.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繳交應依據 113年 3月 27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
議題第 42次研商會議所提 3批次預定時程辦理。

2.上表之各批次檢核部落數量為各縣市之部落數加總。

表 4 直轄市、縣（市）調查成果之繳交期限及部落數 

縣市別 

第一梯次 

（113.10.31 前繳交

30%） 

第二梯次 

（114.1.31 前繳交

30%） 

第三梯次 

（114.5.31 前繳交

40%） 

總計 

新北市 2 2 - 4 

嘉義縣 3 3 2 8 

臺中市 4 4 5 13 

高雄市 7 7 7 21 

宜蘭縣 9 9 10 28 

苗栗縣 10 10 12 32 

南投縣 13 13 16 42 

桃園市 18 18 22 58 

屏東縣 25 25 31 81 

新竹縣 25 25 32 82 

花蓮縣 55 55 73 183 

臺東縣 56 56 72 184 

總計 227 227 282 736 
備註：上開繳交數量僅計算核定部落數，倘有申請補助調查非核定部落之原住民聚落應另加計。 
上表計算各梯次應完成調查之部落數，採無條件進位。 

四、檢核規則 

（一）為提高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業檢核之效率，避免花費過多時間於資料明

顯有誤之處，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業務單位要求受託廠商於提交調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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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前，依據「五、檢核方式」之說明，詳細檢查其調查資料，並以部落為單

位確實填寫調查成果自主檢核紀錄表，詳附件二（一）。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業檢核合格過但資料錯誤者，該資料錯誤者不納入

外業檢核之抽樣母數。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業檢核不合格，退請受託廠商修正，複查合格後，

再進入外業檢核。

（四）中央單位內業檢核不合格者，待外業檢核結束後，一併退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修正。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與中央單位內業檢核或外業檢核雖合格，但資料錯誤

者仍須退請檢核作業流程之上一作業單位進行修正，並應填寫及繳交複查

表，以確認修正結果之正確性。（例如：進行內業檢核時，該部落抽檢建物共

100 棟，其中 95 棟調查成果無誤、5 棟有誤。正確率為 95%，已達內業檢核

通過標準（90%）。惟仍有 5 棟調查資料有誤，應修正之，填寫並繳交複查

表。詳圖 1 範例說明）

五、檢核方式 

（一）廠商自主內業檢核說明 

廠商須針對部落及建物進行全數檢查，如表 5 所示。 

表 5 廠商檢核之檢查項目與通過標準說明表 

檢核方式 檢查項目（表 8） 檢查數量 檢查方式 通過標準 

內業檢核 

（1）資料標準檢查

A.繳交數量核對：檢查應

調查範圍內之建物調查

成果繳交數量是否缺

漏。

B.資料格式檢查：檢查詮

釋資料是否依詮釋資料

格式等相關規定建置；

如現地有建物而地圖上

無顯示建物框者，應由

駐 地 人 員 以 「 點

（ point ） ／ 面

（polygon）」格式新增

調查成果。

C.屬性欄位值檢查：依中

央規定之必填欄位不得

缺漏，且欄位填寫邏輯

前後應一致。

針對數量、資料格式、屬

性欄位值全數檢查。 

以內業之程

式方式進行

邏輯檢查，

並應填寫自

主檢核紀錄

表，詳附件

二（一）。 

各項檢查項目皆為

正確，檢查結果始

為合格；檢查不合

格者，應退請駐地

人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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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方式 檢查項目（表 8） 檢查數量 檢查方式 通過標準 

（2）合理性檢查

A.現況照片拍攝品質檢

查：檢查現況照片拍攝

成果是否可清楚辨識使

用現況。

B.屬性欄位正確性檢查：

檢查屬性欄位填寫內容

（建物是否存在、坐

標、樓層數、建造材質

等）是否正確，及既有

建物證明文件是否足資

證明該建物確為 105 年

5 月 1 日前即存在迄今

者。

C.屬性欄位合理性檢查：

檢查使用型態分類是否

合理。

針對照片拍攝品質、屬性

欄位正確性、屬性欄位合

理性全數檢查。 

以內業之人

工方式進行

檢查，並應

填寫自主檢

核紀錄表，

詳 附 件 二

（一）。 

各項檢查項目皆為

正確，檢查結果始

為合格；檢查不合

格者，應退請駐地

人員修正。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內、外業檢核說明

表 6 直轄市、縣（市）政府檢核之檢查項目與通過標準說明表 

檢核方式 檢查項目（表 8、表 9） 檢查數量 檢查方式 通過標準 

內業檢核 

（1）資料標準檢查

A.繳交數量核對：檢查應

調查範圍內之建物調查

成果繳交數量是否缺

漏。

B.資料格式檢查：檢查詮

釋資料是否依詮釋資料

格式等相關規定建置；

如現地有建物而地圖上

無顯示建物框者，應由

駐 地 人 員 以 「 點

（ point ） ／ 面

（polygon）」格式新增

調查成果。

C.屬性欄位值檢查：依中

央規定之必填欄位不得

缺漏，且欄位填寫邏輯

前後應一致。

針對數量、資料格式、屬

性欄位值全數檢查。 

以內業之程

式方式進行

邏輯檢查，

並應填寫資

料標準檢查

紀錄表，詳

附 件 二

（二）。 

各項檢查項目皆為

正確，檢查結果始

為合格；檢查不合

格者，應退請受託

廠商及駐地人員修

正，並進行複查及

填寫複查表。 

（2）合理性檢查

A.現況照片拍攝品質檢

 以抽檢方式辦理，每個

部（聚）落至少抽檢

以內業之人

工方式進行

每個部（聚）落合

格之建物數應達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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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方式 檢查項目（表 8、表 9） 檢查數量 檢查方式 通過標準 

查：檢查現況照片拍攝

成果是否可清楚辨識使

用現況。 

B.屬性欄位正確性檢查：

檢查屬性欄位填寫內容

（建物是否存在、坐

標、樓層數、建造材質

等）是否正確，及既有

建物證明文件是否足資

證明該建物確為 105 年

5 月 1 日前即存在迄今

者。

C.屬性欄位合理性檢查：

檢查使用型態分類是否

合理。

20%之建物（無條件進

位，倘未達 30 棟者，應

至少抽檢 30 棟），如部

（聚）落內建物總數未

達 30 棟者，應全數檢

查。（應抽檢建物數試算

詳附件一（一）） 

檢查，並應

填寫合理性

檢 查 紀 錄

表，詳附件

二（三）。 

抽檢建物數 90%

以上，始為合格；

檢查不合格者，應

退請受託廠商及駐

地人員修正，並進

行複查及填寫複查

表。 

單個部（聚）落合

格 率 = 單 個 部

（聚）落建物合格

數/單個部（聚）

落建物總抽樣數。 

外業檢核 

檢查調查成果之資料屬

性及現況照片，是否與

現地使用情況相符。 

以抽檢方式辦理，每個部

（聚）落至少抽檢 5%之建

物（無條件進位，倘未達

10 棟者，應至少抽檢 10

棟），如部（聚）落內建物

總數未達 10 棟者，應全數

檢查。（應抽檢建物數試算

詳附件一（二）） 

以外業方式

檢查資料屬

性及現況照 

片，是否與

現地使用情

況相符，並

應填寫外業

檢 查 紀 錄

表，詳附件

二（四）。 

每個部（聚）落合

格之建物數應達總

抽檢建物數 90%

以上，始為合格；

檢查不合格者，應

退請受託廠商及駐

地人員修正，並進

行複查及填寫複查

表。 

單個部（聚）落合

格 率 = 單 個 部

（聚）落建物合格

數/單個部（聚）

落建物總抽樣數。 

（三）中央單位內、外業檢核說明

表 7 中央單位檢核之檢查項目與通過標準說明表 

檢核方式 檢查項目（表 8、表 9） 檢查數量 檢查方式 通過標準 

內業檢核 

（1）資料標準檢查

A.繳交數量核對：檢查應

調查範圍內之建物調查

成果繳交數量是否缺

漏。

B.資料格式檢查：檢查詮

釋資料是否依中央規定

針對數量、資料格式、屬

性欄位值全數檢查。 

以內業之程

式方式進行

邏輯檢查，

並應填寫資

料標準檢查

紀錄表，詳

附 件 二

各項檢查項目皆為

正確，檢查結果始

為合格；檢查不合

格者，應退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

修正，並進行複查

及填寫複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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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方式 檢查項目（表 8、表 9） 檢查數量 檢查方式 通過標準 

之詮釋資料格式建置。 

C.屬性欄位值檢查：依中

央規定之必填欄位不得

缺漏，且欄位填寫邏輯

前後應一致。 

（二）。 

（2）合理性檢查 

A.現況照片拍攝品質檢

查：檢查現況照片拍攝

成果是否可清楚辨識使

用現況。 

B.屬性欄位正確性檢查：

檢查屬性欄位填寫內容

（建物是否存在、坐

標、樓層數、建造材質

等）是否正確，及既有

建物證明文件是否足資

證明該建物確為 105 年

5 月 1 日前即存在迄今

者。 

C.屬性欄位合理性檢查：

檢查使用型態分類是否

合理。 

 以抽檢方式辦理，就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

每梯次繳交成果應抽檢

20%之部（聚）落（無

條 件 進 位 ）， 每 個 部

（聚）落至少抽檢 10%

之建物（無條件進位，

倘未達 20 棟者，應至少

抽 檢 20 棟 ）， 如 部

（聚）落內建物總數未

達 20 棟者，應全數檢

查。（應抽檢建物數試算

詳附件一（三）） 

 前開抽檢 10%之建物標

的應以 105 年 5 月 1 日

前之既有建物為主。另

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慣俗

設施之使用項目，由內

政部國土管理署轉請原

住民族委員會檢核確

認。 

以內業之人

工方式進行

檢查，並應

填寫合理性

檢 查 紀 錄

表，詳附件

二（三）。 

每個部（聚）落合

格之建物數應達總

抽檢建物數 90%

以上，始為合格；

檢查不合格者，應

退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修正，

並進行複查及填寫

複查表。 

 

單個部（聚）落合

格 率 = 單 個 部

（聚）落建物合格

數/單個部（聚）

落建物總抽樣數。 

外業檢核 

檢查調查成果之資料屬

性及現況照片，是否與

現地使用情況相符。 

以抽檢方式辦理，就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每梯

次繳交成果應抽檢 5%之部

（聚）落（無條件進位），

每個部（聚）落至少抽檢

5%之建物（無條件進位，

倘未達 10 棟者，應至少

抽檢 10 棟），如部（聚）

落內建物總數未達 10 棟

者，應全數檢查。（應抽檢

建 物 數 試 算 詳 附 件 一

（二）） 

 前開抽檢 5%之建物標的

應以 105 年 5 月 1 日前

之既有建物為主。 

以外業方式

檢查資料屬

性及現況照

片，是否與

現地使用情

況相符，並

應填寫外業

檢 查 紀 錄

表，詳附件

二（四）。 

每個部（聚）落合

格之建物數應達總

抽檢建物數 90%

以上，始為合格；

檢查不合格者，應

退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修正，

並進行複查及填寫

複查表。 

 

單個部（聚）落合

格 率 = 單 個 部

（聚）落建物合格

數/單個部（聚）

落建物總抽樣數。 

 

（四）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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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業檢核及外業檢核之檢查項目說明分別詳表 7、表 8。 

表 8 內業檢核之檢查項目說明表 

檢查項目 說明 

（ 1 ）

資料標

準檢查 

A. 繳 交 數

量核對

檢查應調查

範圍內之建

物是否均已

繳交成果？ 

1.部（聚）落範圍內屬最新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既有之建物

框，均應納入調查。

2.部（聚）落範圍內屬現地有建物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上所無

之新增建物，亦應納入調查。

B.資料格式

檢查

檢查詮釋資

料是否依中

央規定之詮

釋資料格式

建置？ 

1.如屬最新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既有之建物框，應以「面」格

式建置屬性資料。

2.如屬現地有建物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上所無之新增建物，應

以「點（point）」格式新增調查成果。

C.屬性欄位

值檢查

a.依中央規

定之必填

欄位是否

完 整 填

寫？

1.「建物現況是否存在」欄位勾選「存在」者，其「經度坐

標」、「緯度坐標」、「建物現況樓層數」、「建物建造材質」、

「使用型態 1 一級分類」、「使用型態 1 二級分類」、「使用型

態 1 三級分類」、「是否屬 105.5.1 前既有建物」等欄位不得

缺漏。

2.「使用型態 1 三級分類」之分類代碼為 50802、60100、

60201、60202、60203、60204、60205、60300、60400、

60600、70103、00405 者，其「設施名稱」欄位不得缺漏。

3.「是否屬 105.5.1 前既有建物」勾選「是，有其他證明文件佐

證」者，其「105.5.1 前既有建物證明文件」欄位應上傳相

關檔案，不得缺漏。

b.屬性欄位

填寫邏輯

前後是否

一致？

「建物框資料來源」屬 106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者，則「是否

屬 105.5.1 前既有建物」欄位應勾選「是，以 106 年度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推定」；屬 111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者，則「是否

屬 105.5.1 前既有建物」欄位應勾選「是，有其他證明文件佐

證」或「否」。 

（ 2 ）

合理性

檢查 

A. 現 況 照

片 品 質

檢查

檢查現況照

片是否可清

楚辨識使用

現況？ 

現況照片應拍攝門牌及建物正面照，並可辨識出建物現況樓層

數及使用現況；如該建物無門牌，應於備註欄位標註。 

B.屬性欄位

正 確 性

檢查

a.檢查屬性

欄位填寫

內容是否

正確？

1.比對「建物現況是否存在」、「建物現況樓層數」、「建物建造

材質」欄位之勾選內容與現況照片是否相符。

2.檢查「經度坐標」及「緯度坐標」是否正確。

3.檢查「設施名稱」欄位是否與現況照片相符，是否有錯漏

字。

b.檢查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有

建物證明

「是否屬 105.5.1 前既有建物」欄位勾選「是，有其他證明文

件佐證」者，應檢視上傳之證明文件（水電證明、稅捐、設籍

或房屋謄本、建築執照、建物登記證明、航照圖、四鄰證明書

或其他經縣市政府審認足資證明之文件）是否足資佐證該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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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說明 

文件是否

足資證明

該建物確

為 105 年

5 月 1 日

前即存在

迄今者？ 

確為 105 年 5 月 1 日前即存在迄今者。 

C.屬性欄位

合 理 性

檢查

檢查使用型

態分類是否

合理？ 

比對「使用型態1 三級分類」、「使用型態 2 三級分類」、「使用

型態 3 三級分類」之勾選內容，與設施名稱、備註欄位及現況

照片之使用情況是否相符。 

D. 調 查 進

度檢查

調查進度狀

態是否改為

已完成？ 

檢查確認現況照片及屬性資料均無誤後，應將「調查進度」按

鈕之狀態改為「已完成」。 

表 9 外業檢核之檢查項目說明表 

檢查項目 說明 

（1）建物現況是否存在？
比對「建物現況是否存在」欄位之勾選內容與建物現地使用情

形是否相符。 

（2）現況照片與現地使用情況

是否相符？

比對上傳之現況照片與建物現地使用情形是否相符。 

（3）「建物現況樓層數」欄位

與現地使用情況是否相

符？

比對「建物現況樓層數」欄位之填寫內容與建物現地使用情形

是否相符。 

（4）「建物建造材質」欄位與

現地使用情況是否相符？

比對「建物建造材質」欄位之填寫內容與建物現地使用情形是

否相符。 

（5）使用型態分類欄位與現地

使用情況是否相符？

1.比對「使用型態」欄位之填寫內容與建物現地使用情形是否

相符。

2.如屬多種使用型態，除了混合使用住宅，可於「使用型態 1

三級分類」欄位，分類為「50301 兼工業使用住宅」、

「50302 兼商業使用住宅」或「「50303 兼其他使用住宅」

以外，其他類型之混合使用，應填寫使用型態 2或使用型態 3

之欄位。

（6）設施名稱、備註填寫與現

地使用情況是否相符？

1.如有填寫設施名稱、備註，現地勘查時，應檢視建物現地使

用情況確屬該項設施，或確如備註所述情形。

2.如同一建物存在多項設施使用者，應明確註明多種設施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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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抽樣機制與時程 

（一）抽樣機制

抽樣方式以調查平台中之亂數抽樣功能進行，依作業規定之亂數抽樣公式及數

量已設計於調查平台抽樣功能中。 

1.直轄市、縣（市）政府內、外業抽樣機制

（1）進行內業檢核時，於平台設施抽查建立內業專案，亂數抽樣各部落建

築，並檢核成果是否符合規定。如檢核統計未達通過標準，則改善後

再次以平台抽樣進行第 2 次檢核，至內業通過為止。

（2）進行外業檢核時，於平台設施抽查建立外業專案，亂數抽樣各部落建

築，並至現地檢核成果是否符合規定。如檢核統計未達通過標準，則

改善後再次以平台抽樣進行第 2 次檢核，至外業通過為止。

2.中央單位府內、外業抽樣機制

由中央單位進行內業檢核時，於平台設施抽查建立內業專案，亂數抽樣各

部落建築，並檢核成果是否符合規定。如內業檢核統計未達通過標準，先記錄

未通過之筆數，直接進行外業檢核。由中央單位進行外業檢核時，於平台設施

抽查建立外業專案，亂數抽樣各部落建築，並至現地檢核成果是否符合規定。

如外業檢核統計未達通過標準，內、外業一併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修正

錯誤資料。 

（二）抽樣時程

1.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轄內部落區分為 3 批次辦理部（聚）落環境基本

調查及成果檢核作業，於中央規定繳交時間（113.10.31、114.01.31、

114.05.31）前抽樣並完成各批次檢核，分梯次函送調查成果及成果檢核紀錄

至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中央單位：待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調查成果及成果檢核紀錄等相關資

料予中央單位時，中央單位即可進行抽樣。

七、作業期限 

1.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契約時程辦理，並分 3 批次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114 年 1 月 31 日及 114 年 5 月 31 日繳交調查成果及成果檢核紀錄等相關

資料至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中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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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交檢核成果後：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收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成果及成果檢核紀

錄等相關資料之次日起 45 個日曆天內辦竣第 2 階段中央單位檢核作業。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收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成
果及成果檢核紀錄等相關資料 

↓ 5 個日曆天內 

以公文或以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中央單位受託廠商 

↓ 10 個日曆天 

中央單位受託廠商完成內業檢核 

↓ 25 個日曆天 

中央單位受託廠商完成外業檢核，並彙整內、外業檢核
結果、檢核意見（含檢查紀錄表） 

↓ 5 個日曆天 

提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交之檢核成果不合格者：

中央單位受託廠商檢核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成果，檢核結果不

合格者函文給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退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修正。 

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4 個日曆天完成修正並再次提送內政

部國土管理署，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收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5 個日

曆天內以公文或以電子郵件等方式將該資料提供中央單位受託廠商，中央單

位受託廠商收到修正成果之次日起 10 個日曆天內辦竣複查作業，並將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調查之成果檢核意見（含複查表）函送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修正 

↓ 14 個日曆天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修正，將修正成果及複查
表等資料提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 5 個日曆天內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以公文或以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中央
單位受託廠商 

↓ 10 個日曆天 

中央單位受託廠商完成複查作業，並彙整複查結果（含
複查表）提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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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核作業之調查平台抽樣功能操作 

一、廠商自主檢查 

（一）新增廠商帳號 

1.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新增廠商權限之帳號，並指定所屬縣市，方

可使用屬該縣市之部落設施點位自主檢查功能。由系統工具進入帳號管

理頁面。

2.按下新增，並填寫使單位及姓名，層級請選擇「廠商」並選取其所屬

縣市，自行輸入帳號，密碼為預設，由使用者於第一次登入時更改。

3.按下新增按鈕，即完成新增廠商帳號。

（二）廠商自主檢核操作說明

1.載入部落專案，並選擇縣市、鄉鎮市區、村里、部落名稱後，點擊設

施查詢，可見左側彈出設施點位查詢列表，此表可依據設施編號、調查

結果、新增設施、檢驗結果四種方式排序，並可選擇升冪或降冪排序。

點擊設施點位 ID 前之放大鏡圖示時，地圖會移至該調查設施位置，並

彈出屬性窗格。

2.屬性窗格最下方可見廠商檢查表格，且在檢查狀態欄位後方有一變更

按鈕（僅廠商、縣市政府、管理者層級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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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下變更後，會出現檢查結果之窗格，請依據該設施點位調查結果是

否符合內業檢查標準之資料標準及合理性（詳見本冊P. 9），按下合格或

不合格按鈕，視需求填入文字說明。

若對於設施點位列表之字體顏色及圖示意義有疑義，可查看右上方○？ 圖

示說明，如下圖所示。 

檢驗完成後，設施點位顯示內容依廠商所選內容變更，如下圖左。若層級

為駐地人員及旁觀者，則其內容如下圖右所示（無變更案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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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繳交自主檢核紀錄

1.廠商層級之系統工具中，有「依部落匯出調查結果」及「依縣市匯出

調查結果」之功能，可依據各梯次應繳交之部落匯出調查結果，亦可匯

出縣市調查結果，再透過 excel 表格編輯，篩選已完成自主檢查之部

落。

2.在匯出部落/縣市調查結果中，選擇Excel並按下匯出，即可下載檔案。

3.檔案中會包含廠商檢核之欄位，請廠商繳交自主檢核紀錄表（.xlsx）

給縣市政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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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內、外業檢查（含抽樣） 

（一）建立設施抽查專案

1.使用者層級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者，其

系統工具可使用建物統計列表、依部落匯出

調查結果、依縣市匯出調查結果，或設施抽

查，最後一項功能可於系統上執行設施抽查

作業，如右圖所示。

2.按下設施抽查可選擇縣市、期別及檢查方式

為內業或者外業，以及抽查專案名稱。若尚

無建立任何專案，則請先透過左下角之綠色

按鈕建立抽查專案，並輸入專案名稱，按下

確認按鈕。

3.抽檢專案建立完成後，可於設施抽查窗格中

找到新建立之專案名稱，如下圖所示。

（二）部落設施點位抽樣

1.選擇已建立的專案名稱。

2.按下設施抽查窗格中的載入按鈕，左側可見抽查專案之內容，選擇縣

市、鄉鎮、村里及部落名稱後，即完成抽樣作業。可依據設施編號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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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排序，並可選擇升冪或降冪排序。 

3.按下設施抽查窗格中的匯出按鈕，即可匯出抽查設施之抽查結果

（.xlsx）。

（三）調查成果檢核

1.按下設施點位 ID 前之放大鏡圖示，即可將地圖移至該抽查標地的位

置，屬性視窗下方出現縣市抽查之表格。

2.按下變更會出現抽查結果視窗，檢核人員依據抽取之設施點位是否符

合內業檢核之資料標準檢查及合理性檢查，並於該視窗變更抽查狀態為

合格或不合格，可視需求填入說明。

3.上一步驟完成後即為抽查完成，平台將顯示縣市抽查之內容如下圖步

驟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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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部（聚）落基本調查成果檢核相關表格

附件一：成果檢核作業之應抽檢建物數試算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業檢核之各部落應抽檢建物數區間統計-應抽檢 20%建物，至少 30 棟（單位：部落處數）

應抽檢建
物數(棟) 

新北市 嘉義縣 臺中市 高雄市 宜蘭縣 苗栗縣 南投縣 桃園市 新竹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全國 

1-50 2 7 7 19 27 31 21 54 74 60 90 101 493 

51-100 1 1 6 2 1 0 17 4 2 19 37 45 135 

101-150 1 0 0 0 0 0 3 0 0 0 17 23 44 

151-200 0 0 0 0 0 0 0 0 0 1 3 5 9 

201-250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7 

251-300 0 0 0 0 0 0 0 0 0 0 2 3 5 

301-35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3 

351-4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1-45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總計 4 8 13 21 28 31 42 58 76 80 158 178 697 
備註： 
1.上表係以 111-112年各縣市實際調查設施點位數量進行試算，倘部落空間範圍重疊，則不重複計算部落數及建物數量，故此處部落數總計（697處）與核定部落數
（736 處）不一致。

2.表格數字僅供參考，後續依調查平台之結果再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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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單位外業檢核之各部落應抽檢建物數區間統計-應抽檢 5%建物，至少 10 棟（單位：部

落處數） 

應抽檢建
物數(棟) 

新北市 嘉義縣 臺中市 高雄市 宜蘭縣 苗栗縣 南投縣 桃園市 新竹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全國 

1-50 4 8 13 21 28 31 41 58 76 80 147 174 681 

51-10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4 15 

101-15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總計 4 8 13 21 28 31 42 58 76 80 158 178 697 
備註：表格數字僅供參考，後續依調查平台之結果更新。 

（三）中央單位內業檢核之各部落應抽檢建物數區間統計-應抽檢 10%建物，至少 20 棟（單位：部落處數）

應抽檢建
物數(棟) 

新北市 嘉義縣 臺中市 高雄市 宜蘭縣 苗栗縣 南投縣 桃園市 新竹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全國 

1-50 3 8 13 21 28 31 38 58 76 79 127 146 628 

51-100 1 0 0 0 0 0 3 0 0 1 20 28 53 

101-150 0 0 0 0 0 0 0 0 0 0 9 3 12 

151-20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3 

201-25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總計 4 8 13 21 28 31 42 58 76 80 158 178 697 
備註： 
1.上表係以 111-112年各縣市實際調查設施點位數量進行試算，倘部落空間範圍重疊，則不重複計算部落數及建物數量，故此處部落數總計（697處）與核定部落數
（736 處）不一致。

2.表格數字僅供參考，後續依調查平台之結果再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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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調查成果檢核紀錄表 

（一）廠商調查成果自主內業檢核紀錄表（單位：部落）

ＯＯ公司調查成果自主檢核紀錄表 

部(聚)落名 縣市、鄉鎮市區 

檢核日期 檢核人員姓名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錯誤問題 改正日期 

資

料

標

準

檢

查 

1.檢查應調查範圍內之建物（設施物）是否

全數繳交成果？
合格 不合格 

2.檢查建物（設施物）調查資料是否依中央

規定格式建置？
合格 不合格 

3.檢查建物（設施物）調查分類資料是否正

確？
合格 不合格 

4.依中央規定之必填欄位是否完整填寫？ 合格 不合格 

5.屬性欄位填寫邏輯前後是否一致？ 合格 不合格 

合

理

性

檢

查 

6.檢查現況照片是否可清楚辨識使用現況？ 合格 不合格 

7.檢查屬性欄位填寫內容是否正確？ 合格 不合格 

8.檢查 105 年 5 月 1 日前既有建物證明文件

是否足資證明該建物確為 105 年 5 月 1 日

前即存在迄今者？

合格 不合格 

9.檢查使用型態分類是否合理？ 合格 不合格 

10.調查進度狀態（系統中「調查進度」按鈕

狀態）是否改為「已完成」？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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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標準檢查紀錄表

1.直轄市、縣（市）政府資料標準檢查紀錄表

ＯＯ市／ＯＯ縣政府－資料標準檢查紀錄表 

初檢紀錄 複查紀錄 

部(聚)落數 處 初檢人員姓名 複查人員姓名 

序號 部(聚)落名 調查人員 

(一)繳交數量

核對

(二)資料格式

檢查

(三)屬性欄位值檢查

初檢日期 初檢結果 複查日期 複查結果 應調查範圍內

之建物是否均

已繳交成果？ 

建物資料是否

依中央規定格

式建置？ 

1.依中央規定

之必填欄位是

否完整填寫？

2.屬性欄位填

寫邏輯前後是

否一致？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4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備註： 
1.初檢合格者，免辦理複檢。

2.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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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單位資料標準檢查紀錄表 

中央單位資料標準檢查紀錄表 

縣市別  初檢紀錄 複查紀錄 

部(聚)落數 處 初檢人員姓名  複查人員姓名  

序號 部(聚)落名 調查人員 

(一)繳交數量

核對 

(二)資料格式

檢查 

(三)屬性欄位值檢查 

初檢日期 初檢結果 複查日期 複查結果 應調查範圍內

之建物是否均

已繳交成果？ 

建物資料是否

依中央規定格

式建置？ 

1.依中央規定

之必填欄位是

否完整填寫？ 

2.屬性欄位填

寫邏輯前後是

否一致？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4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備註： 
1.初檢合格者，免辦理複檢。 
2.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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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性檢查紀錄表

1.直轄市、縣（市）政府合理性檢查紀錄表

ＯＯ市／ＯＯ縣政府－合理性檢查紀錄表 

鄉鎮市區別 村里別 

部(聚)落名 調查人員姓名 

初檢紀錄 

初檢日期 初檢人員姓名 

部落建物總數(A) 抽檢建物數

(B) 

合格建物數

(C) 

合格率 

(C)/(B) 

合理性檢查結果(合格率

達 90%以上為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序號 建物 ID 

現況照片

品質檢查 
屬性欄位正確性檢查 

屬性欄位合

理性檢查 

調查進度檢

查 

檢查結果 
現況照片

是否可清

楚辨識 使 

用 現況？ 

1.「建物現

況 是 否 存

在」欄位與

現況照片是

否相符？

2.「建物現

況樓層數」

欄位與現況

照片是否相

符？

3.「建物建

造材質」欄

位與現況照

片 是 否 相

符？

4.「經度坐

標」及「緯

度坐標」是

否正確？

5.「設施名

稱」欄位是

否與現況照

片相符或有

錯漏字？

6.證明文件

是否足資證

明為105.5.1 

前存在之建

物？

使用型態分

類 是 否 合

理？ 

調查進度狀

態是否改為

已完成？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4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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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檢附 不合格 

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複查紀錄 

複查日期  
複 查 人 員 

姓名 
 複查結果 

均已完成修正，檢查合格。 

尚未完成修正，檢查不合格。 

  須修正建物 ID： 

 備註：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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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單位合理性檢查紀錄表

中央單位合理性檢查紀錄表 

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村里別 部(聚)落名 

調查人員姓名 

初檢紀錄 

初檢日期 初檢人員姓名 

部落建物總數(A) 抽檢建物數

(B) 

合格建物數

(C) 

合格率 

(C)/(B) 

合理性檢查結果(合格 

率達 90%以上為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序號 建物 ID 

現況照片

品質檢查 
屬性欄位正確性檢查 

屬性欄位合

理性檢查 

調查進度檢

查 

檢查結果 
現況照片

是否可清

楚辨識 使 

用 現況？ 

1.「建物現

況 是 否 存

在」欄位與

現況照片是

否相符？

2.「建物現

況樓層數」

欄位與現況

照片是否相

符？

3.「建物建

造材質」欄

位與現況照

片 是 否 相

符？

4.「經度坐

標」及「緯

度坐標」是

否正確？

5.「設施名

稱」欄位是

否與現況照

片相符或有

錯漏字？

6.證明文件

是否足資證

明為105.5.1 

前存在之建

物？

使用型態分

類 是 否 合

理？ 

調查進度狀

態是否改為

已完成？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4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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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毋須檢附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複查紀錄 

複查日期 
複 查 人 員 

姓名 
複查結果 

均已完成修正，檢查合格。 

尚未完成修正，檢查不合格。 

  須修正建物 ID： 

備註：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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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業檢核紀錄表

1.直轄市、縣（市）政府外業檢核紀錄表

ＯＯ市／ＯＯ縣政府外業檢核紀錄表 

鄉鎮市區別 村里別 

部(聚)落名 調查人員姓名 

初檢紀錄 

初檢日期 初檢人員姓名 

部落建物總數(A) 抽檢建物數(B) 

合格建物數(C) 合格率(C)/(B) 

外業檢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註：合格率達 90%以上為合格) 

序號 建物 ID 1. 「 建 物

現況是否

存在」欄

位與現地

使用情形

是 否 相

符？

2. 現 況 照

片與現地

使用情況

是 否 相

符？

3. 「 建 物

現況樓層

數」欄位

與現地使

用情況是

否相符？

4. 「 建 物

建 造 材

質」欄位

與現地使

用情況是

否相符？

5. 使 用 型

態分類欄

位與現地

使用情況

是 否  相

符？

6. 設 施 名

稱、備註

欄位與現

地使用情

況是否相

符？

檢查結果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4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複查紀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 

均已完成修正，檢查合格。 

尚未完成修正，檢查不合格。 

複查人員姓名 須修正建物 ID： 
複查人員姓名 

備註：若表格不足，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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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單位外業檢核紀錄表

中央單位外業檢核紀錄表 

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村里別 部(聚)落名 

調查人員姓名 

初檢紀錄 

初檢日期 初檢人員姓名 

部落建物總數(A) 抽檢建物數(B) 

合格建物數(C) 合格率(C)/(B) 

外業檢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註：合格率達 90%以上為合格) 

序號 建物 ID 1. 「 建 物

現況是否

存在」欄

位與現地

使用情形

是 否 相

符？

2. 現 況 照

片與現地

使用情況

是 否 相

符？

3. 「 建 物

現況樓層

數」欄位

與現地使

用情況是

否相符？

4. 「 建 物

建 造 材

質」欄位

與現地使

用情況是

否相符？

5. 使 用 型

態分類欄

位與現地

使用情況

是 否  相

符？

6. 設 施 名

稱、備註

欄位與現

地使用情

況是否相

符？

檢查結果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4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5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複查紀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 

均已完成修正，檢查合格。 

尚未完成修正，檢查不合格。 

複查人員姓名 須修正建物 ID： 
複查人員姓名 

備註：若表格不足，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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